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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正当程序原则在行政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以来，行政法定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之间的冲突问题也

日益显现。然而我国受到未制订出《行政程序法》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对于行政行为的程序正当性问

题认定仍然较为模糊。本文搜集了程序正当相关案例，发现主要纠纷矛盾源于事前、事中、事后三大环

节，因此选取有关事前告知、行政撤销事中未听取当事人申辩与高校撤销学位事后救济的司法案例进行

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目前立法现状与学者观点，运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

法，试图总结出三阶段各自的共性规则，并提出缓解行政行为中行政法定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矛盾的相

关建议，希望能为行政行为的程序制定与司法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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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principle of due process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prac-
tic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ega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due 
proces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However, China has not been formulated by the ad-
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and other factors, so the procedural du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is still relatively vague. This paper collects relevant cases of procedural due proc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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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s that the main disputes and conflicts originate from the three major aspects of the prior, 
during and after the incident, so it selects the judicial cases about the prior notice, administra-
tive revocation without hearing the party’s defence in the incident, and the university revoca-
tion of the degree of the judicial case of the aftermath of the relief to analyse. Building on this, 
combining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situation and scholarly viewpoints, utiliz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analysis, cas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aim is to summarize the 
common rules of each of the three stages, and to propose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alleviat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egality and due process in administrative ac-
tions. It is hoped that this can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roce-
dures and judicial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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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当程序的隐性表达 

健全行政机构、程序、职能、职权、责任等法定化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举措。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 2021 年 8 月 11 日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中，也再次强调，要强化对

公共行政行为的立法规范，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和责任的法定化[1]。但在司法实践中，关于程

序正当原则与行政法定原则的冲突屡见不鲜。早在 1999 年田永案中便得到了体现，本案中第一次在法院

审判中正式提出了“正当程序原则”：原国家教委有关部门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没有明确规定学生处分的

程序，海淀法院首次专门阐明了“田永案”中的“正当程序”[2]。从程序部分的立法目标来看，公开原

则是基础，参与是实质，公正和效率是中心。行政机关理应承担起辅助实体和程序正义、保障行政效率、

维护行政秩序等作用[3]。 
在张成银诉徐州市政府一案中，曹春义、曹春芳系兄妹关系，二人与其母曹陈氏一起居住于徐州民

安巷 31 号。1954 年，张成银曹春义结婚并搬入徐州民安巷 31 号，曹春芳于 1961 年搬出，曹陈氏在 1986
年去世。1988 年由于翻建，张成银向徐州市房产管理机关提出 7 间房屋土地使用权和产权登记的书面申

请，徐州市鼓楼房地产登记发证办公室经审查后将 7 间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为张成银使用，并加

盖了徐州市人民政府的公章，且在 1996 年向张成银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2002 年，7 间房屋被依法拆

迁，但期间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均未通知曹春芳，2003 年，曹春芳请求撤销徐州市人民政府向张成

银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为。2004 年，徐州市人民政府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本案体现的实质问题为程序正当原则与法定原则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正当程序原则是法律发展的一

部分，也是法律发展的一面镜子[4]。行政法定原则可以成为行政判决的理论依据，但对行政法规的限制

和补充的同时，还应遵循程序的正当性[5]。由此引出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此类案件是否仅存在于行

政行为中？是否可以从司法案例中总结出部分共性要件以缓解二者间的矛盾？从认定的类型案件的判决

角度来看，法律原则的应用规律是：“法庭判决的事件越多，提供的对比就越多；这样，就有更多的可

能做出真正可靠的裁判，而对那些必须做出不太肯定的判决余地也就更少了。”因此，为尽量减少行政

法定原则在应用中正当性的偏差，笔者选择采用归纳案件共性的方式，同时结合学界观点，试着解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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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中事后三阶段中，适用于程序正当原则与行政法定原则的类型问题，从而增强两原则适用的确定性

与一致性，以产生信赖保护的法律效果[6]。 

2. 行政行为正当程序的司法实践 

2.1. 样本分析 

鉴于本文以程序正当原则为主要分析对象，在检索实证案例时采用如下步骤：在北大法宝网站将“程序

正当”作为争议焦点，检索出有关判决书 603 篇，其中行政案件涉及正当程序案由的案件数量为 283 件，比

例高达 46.54%。可见，司法实践中仍旧有许多法院在遵循“法律适用 + 法定程序”的狭义程序审查模式[7]。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due process” cases 
图 1. “程序正当”案由分布图 

 

如图 1 所示，在 283 篇行政案件中(截止 2023 年 4 月 30 日为止)，由于相关案件较多，仅事前未正确

告知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权利的案件便有 100 件，本文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列明；或部分案例判决虽然

主文具有“正当程序”字样，但实际却仅为判决引用条文，与争议焦点无关，因此剔除上述案例后，笔

者从中选取了 11 个包含三个阶段的代表性案例进行说明，均为指导案例、典型案例或公报案例。案由分

别为行政机关未正确履行事前告知义务、事中听取陈述申辩义务或事后无救济。整理后将 12 个案例生成

为检索报告表 1 如下： 
 
Table 1. Table of distribution of cases 
表 1. 案由分布表 

序号 案例名称 案由 事前/事中/事后程序 判决结果 

1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

发毕业证、学位证案 教育行政行为 事中未听取陈述、申辩 
事后无救济 北京科技大学败诉 

2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

盐城石油分公司诉江苏省射

阳县国土资源局撤销行政许

可案 

行政撤销 
事前未正确告知 

事中未听取陈述、申辩 
事后无救济 

行政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依法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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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陆廷佐诉上海市闸北区房屋

土地管理局房屋拆迁行政裁

决纠纷案 
房屋拆迁 事前未正确送达告知 闸北房地局败诉，撤销房

屋拆迁裁决 

4 

射阳县红旗文工团诉射阳县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程序不

正当注销文化行政许可纠纷

案 

行政注销 事前未正确送达告知 
事中未听取陈述、申辩 

程序严重违法，新闻出版

局败诉 

5 

定安城东建筑装修工程公司

与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政府、第

三人中国农业银行定安支行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撤销

土地证案 

行政处罚 

事前未正确送达告知 
事中未听取陈述、申辩 
事后才通知原告举行听

证 

县政府属滥用行政职权、

依法予以撤销。受理费及

其他费用由县政府承担。 

6 王某某诉淮南市房地产管理

局房屋登记案 行政撤销 事前未正确送达告知 
事中未听取陈述、申辩 

淮南市房产局依据某公司

单方申请撤销涉案备案登

记，属程序违法。 

7 阳光小区业委会诉罗定市人

民政府行政复议纠纷案 

未参加行政复

议 
撤销备案登记 

事前未正确送达告知 
事中未听取陈述、申辩 

政府败诉，即使相关法律

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

也应当遵守正当的程序。 

8 杨某某、王某某诉榕江县人民

政府林业行政管理案 行政撤销 
遗漏当事人 

事前未正确送达告知 
事中未听取陈述、申辩 

榕江县人民政府未能提供

证据证明作出该行政行为

经过法定程序、听取利害关

系人的陈述和申辩，应当承

担不利后果。 

9 
蒋晓丽诉南通市崇川区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城管行政强

制及行政赔偿案 
行政强制措施 事前未正确送达告知 

被上诉人崇川城管局直接

对上诉人蒋晓丽封闭的设

备平台进行拆除，违反法定

程序，依法应当确认违法。 

10 
陈某等 12 人诉马鞍山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规划行政

许可案 
行政许可 未听取利害关系人陈

述、申辩 

该院并未囿于对行政机关

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行为本身的审查，而是着

眼于实质化解案涉争议，

搭建协商平台，释法说理，

协调各方利益 

11 
山西省安业集团有限公司诉

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政府收回

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案 
行政撤销 未听取利害关系人陈

述、申辩 

确认收回山西省安业集团

有限公司 749.5 平方米国

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

违法 

 
可以看到，在上述案件中，除第 10 个案件为法院并未出于对行政机关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行

为本身的审查，而是着眼于实质化解案涉争议，搭建协商平台，释法说理，协调各方利益的角度进行

审判外，其他均为行政机关败诉，案由分布较广，总结出其中的共性要件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

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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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简要评析 

1) 事前未正确告知行政相对人 
在第 3 个案例中，法院认为，在送达回执中，并没有将房屋评估报告的送达日期标注在送达回执上。

无法证实房屋估价报告已送达，没有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无法作为房屋鉴定书送达上诉人的依据，不

属于正确履行了告知义务。第 12 个案例中，上诉人市国土资源局没有为其在被处罚时履行告知程序，保

证瑞晶公司陈述、申辩等权利的证据，程序违规，应当予以撤销。第 4 个案例中，认为原告经营许可证

过期不能继续经营，应当予以注销。但原告主张，09 年作出的许可并未标明有效期，因此属于长期有效。

被告在执照被注销之前没有进行过调查，也没有将撤销的裁定送达原告。法院认定违背正当程序，侵犯

了原告的参与权和救济权。 
以上案例涉及房屋拆迁、大金额罚款以及行政注销问题。均为行政相对人带来了极大损失，却都在

执行前的告知程序中出现问题：送达回执无法证明已送达相对人、未履行告知程序、未将撤销的裁定送

达原告。仅第 12 个案例为行政机关胜诉，其余判决结果为行政机关一方败诉，告知程序的瑕疵错误，却

浪费了极大的司法资源。 
2) 行政撤销事中疏于查清事实 
在第 8 个案例中，原告不仅对被拆房屋的部位和面积认定错误，且拆迁房屋只计算了 691 弄 22 号一

层，并未将其他房产一起作出评估。从未送达评估报告，裁决时未查明该事实。上诉人第三人合法代表

的报告，在对其进行了调查后七天内便撤销了该行政行为，并且没有听取原告的陈述和辩解。第 6 个案

例中，商品房备案撤销没有通知登记人。原告在房屋被卖掉后才知情，撤销该公司的注册登记，属于程

序上的违规行为。在第 11 个案例中，应评估后得出结论，并据此进行补偿。但政府没有书面通知决定，

也没有告知事实理由依据或听取辩解，只在太原市国土资源局的网站公布了公告。 
上述行政撤销的判决书中大都存在：没有告知当事人陈述、申办或申请听证的权利，也没有明确告

知当事人对行政决定的异议取得救济的方式，违反了听证制度的立法初衷和宗旨，违反了行政许可、登

记、决定的程序合法原则，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其中的法定原则实际上是正当程序原则的规定，两种原

则呈现混淆状态[8]。政府作出行政撤销违法行为主要是由于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便草率作出撤销行

为，侵犯了行政相对人权益。 
3) 撤销学位行为缺乏事后救济 
教育管理中，学校在实施教育行政行为时应当正确履行告知程序，向学生说明其主要内容、理由和

依据、学生参加相应的行政行为的权利和途径、对教育行政行为的不满和申诉的途径和时限等[9]。田永

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没有为被告办理注销学籍、户口迁移、档案等手续。阮向辉诉深圳大学一案，法

院认为学位授予权的通知程序并未明文规定，故不能认定被告学位评定程序违法。在于航案中，法院认

为吉林建设大学并没有就于航的平时学习表现、违纪的性质与是否属初犯等情形综合判定[10]。 
上述案件中高校对学生撤销学位，事后普遍没有严格救济保障学生的权利：未及时告知相对人学位

已被撤销、相对人无法及时对行政行为作出反应申请复议或进行起诉，在事中也并未认真听取学生申辩，

评定标准混乱。 

3. 行政行为正当程序的立法现状 

3.1. 行政撤销事中的复审程度 

撤销诉讼是一类最典型、最重要的传统行政诉讼形态[11]。从实质上讲，撤销诉讼是一种构成公理，

其制度设计应当遵循构成诉讼的一般程序原则。就其诉讼标的来说，是指原告在诉讼中所提出的行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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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合法，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从判决的性质来看，它是具有形成力的，在判断主体的范围时，应

当遵循相对原则[12]。行政许可法第 50 条第 2 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

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逾期不作出判决，则视为同

意继续执行。但是，上述条款并没有进一步阐明机构应怎样审查和继续处理许可人的请求。 
对于撤销时行政机关的复审方法和程度，目前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形式审查为基础，认为撤销材

料在形式上符合法定的要求，就应予以批准。行政撤销以行政程序的法定原则作为评判基础，便不应赋予

行政机关正当程序原则的内容。如若行政撤销时都进行实质审查，会给被授权人带来更多的负担，同时也

会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8]。也有学者主张进行实质审查，也就是要对被许可人是否仍然满足其要求进行审

查，其主要原因是：保证行政许可符合法定条件是其法定义务，而初始行政许可经历许可期限后，被许可

人的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改变，不经过实质审查可能导致已不符合条件的行政许可得以继续存在[13]。 

3.2. 高校教育惩戒的事后救济 

对于高校教育惩戒行为，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 
第一，高校的法律地位。目前存在内部行为说与外部行为说之争、私权利与公权力之争[14]。外部行

为说认为高校撤销学位行为是可诉的[15]，内部行为则认为不能对学校提出事后救济的要求，撤销学位行

为应当看作对规则违反者的惩戒。私权利说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自愿达成合意，双方建立的是契约关系。

撤销学位也属于履行契约的表现。公权力说则认为学校作为管理学生的主体，行使的是公共权力，因此

应当严格进行审查[16]。高等学校惩戒权力必须从上位法中获取可供解释的基础[17]。将《学位条例》所

规定的高校撤销学位的行为作为行政行为并不难，与教育行政部门联合实施的招生工作也可以被认为是

行政行为，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规定，将高校的处罚作为行政行为，是一种扩展的解

释[18]。 
第二、高校的自主权问题。教育司法由被大众拒绝到逐渐接受，总体上，我国教育行政案件的受理

范围有不断扩展的趋势，这种逐渐接受是由法院对法律的创新运用而产生的。学校对学生进行处罚要有

正当的程序，充分的证据，明确的依据，准确的定性，适当的处分；学校决定是否要开除学生，由校长

开会讨论。如果是学校对学生的处罚，应该书面通知或者通知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但从实践中看来，

高校在行使管理自主权缺乏正当程序[19]。目前，我国立法缺乏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全面、具体的保护，

事后救济方式较为单一[20]。 

4. 行政行为正当程序的完善建议 

4.1. 遵循比例原则事前有效告知 

在行政诉讼中，可以将其划分为口头告知、特定告知和非特定告知[21]。也可以划分为公布、送达、

公告和口头告知四种，其中送达又分为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和邮寄送达。告知模式选择涉及公平与效率

的关系[22]。所保障利益越大，对于程序的需求量也越大[23]。以口头告知义务为例，在一般诉讼中，对

处罚前的通知采取书面通知，相对于口头通知，它能更清晰地表述行为的内容，并能作为证据的证据。

如果通过口头通知，当事人在获得和了解事实、理由和依据方面明显不如书面形式。 
在实施过程中，可按照“比例原则”，依据事件的性质以及可能对行政相对人带来的影响决定告知

的方式。例如在涉及拆迁房屋等案件时，应该采取送达的通知方式，且需要明确告知当事人法律后果，

确保相对人已知悉，并告知其有听证的权利。对涉案金额较大、执行后可能带来严重法律后果的案件可

以采取直接送达的方式进行通知，留置送达和邮寄送达仅在考生注册信息不完整、不准确、不能取得信

息时，作为补充的告知方式对于涉案金额较小的案件，可以采取公告或口头告知方式作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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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完善事中听证程序公开制度 

事中听证比事后纠正更为有效，应让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听取他们的意

见。建立行政撤诉公开制度，既要公开结果，又要公开撤销程序，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知

情权。行政撤销是否应该进行听证，并以何种方式进行听证，这要依赖于一系列的环境因素。所以，在

撤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权时，行政机关应充分考虑程序所需的一系列费用[24]。在行政撤诉程序中，是否

采用正式听证或非正式听证，应当视当事人的利益影响程度而定[25]。认定行政许可的延续时，如若认为

当事人不符合继续延续，应当进行实质审查后，将审查结果与过程生成报告，公布于相应网站并发送给

当事人。当事人如有异议，可以申请听证或复审，如无异议则作出放弃许可的回复。 

4.3. 健全事后救济体系重点追责 

高校对大学生撤销要有一定的法律基础，必须遵守法定保留原则的同时，也应当给大学自治留下一

些空间[26]。且部分学位撤销行为表面上看起来是学术判断，但却有可能出于不良动机，背离公认的学术

准则，带有与学术无关的偏见；任意无常，违反平等原则。在 Alcorn v.Vaksman 一案中，原告几乎符合

所有条件，但校方仍以其研究水平不高为由，将其开除。法官经过审理后，发现原告在本学期中发表了

一些与学校观点不符的言论，所以法官裁定，该校的裁决“具有学术上的偏袒”，表明了其恶意，最后

判决该名学生胜诉[27]。 
应规范高校撤销学位的具体程序与事后救济。规范中至少要包括：查看证据的权利、事先书面通知

处分的理由、与目击证人或原告的互动讯问、允许学生有机会进行口头或书面的陈述、在接受调查时，

受处分的学生有权得到他们所指定的合适的人的建议或帮助[28]。也可组织专门负责审查的部门，不仅由

老师组成，也应当吸纳一定的学生成员，注意剔除利益相关人员，对结果承担连带责任，学生对结果不

服也可以举证并提起申诉，由部门决定是否重新进行审查。 

5. 结语 

推动正当程序原则在行政行为中的适用，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的应有之义。在作出行政行为

事前，对于涉及金额较大、损失较重的案件应遵循比例原则确保有效、明确地告知当事人其有申诉的权

利及有可能产生的后果。完善行政撤销过程中的听证程序与行政公开制度，结合当事人的意见、建议，

除涉及国家、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外都应当公开。对于高校作出的学位撤销行为，应拓展对学生的事后

救济途径，尽可能保障学生权益最大化，减小可能的潜在风险。应切实推进行政程序的正当化，以保证

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能够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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